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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控制汽车污染物排

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对 GB14761.5-93《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GB/T3845-93《汽油车排气污染物的

测量 怠速法》的修订与合并。本标准规定了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怠速和高怠速工况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同时规定了稳态工况法、瞬态工况法和简易瞬态工况法等三种简易工况测量方法。本次修

订增加了高怠速工况排放限值和对过量空气系数（λ）的要求。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5 年 3 月 2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761.5-93）、《汽油车排气

污染物的测量 怠速法》（GB/T3845-93）和《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 18285-2000）

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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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怠速和高怠速工况下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也规定了点燃式发动机轻型汽车稳态工况法、瞬态工况法和简易瞬态工况法三种简易工况

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新生产和在用汽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4762—2002  车用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8352.1—2001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Ⅰ） 

GB 18352.2—2001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Ⅱ） 

GB 17930—1999  车用无铅汽油 

GB/T 15089—2001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 5181-2001  汽车排放术语和定义 

GB18047  车用压缩天然气 

GB19159  车用液化石油气 

HJ/T 3-1993  汽油机动车怠速排气监测仪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轻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 的 M1 类、M2 类和 N1 类车辆。 

3.2 M1、M2、N1类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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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类车指至少有四个车轮，或有三个车轮且厂定最大总质量超过 1000kg，除驾驶员座位外，乘

客座位不超过 8 个的载客车辆。 

M2 类车指至少有四个车轮，或有三个车轮且厂定最大总质量超过 1000kg，除驾驶员座位外，乘

客座位超过 8 个，且厂定最大总质量不超过 5000kg 的载客车辆。 

N1 类车指至少有四个车轮，或有三个车轮且厂定最大总质量超过 1000kg，厂定最大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 的载货车辆。        

3.3 重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超过 3500kg 的车辆。 

3.4 第一类轻型汽车 

    设计乘员数不超过 6 人（包括司机），且最大总质量≤2500kg 的 M1 类车。 

3.5 第二类轻型汽车 

本标准适用范围内除第一类车以外的其他所有轻型汽车。 

3.6 新生产汽车 

本标准中指制造厂合格入库或出厂的汽车。 

3.7 在用汽车 

    指已经登记注册并取得号牌的汽车。 

3.8 基准质量 （RM） 

指整车整备质量加 100kg 质量。 

3.9 最大总质量 

指汽车制造厂规定的技术上允许的车辆最大质量。 

3.10 当量惯量 

指在底盘测功机上用惯量模拟器模拟汽车行驶中移动和转动惯量时所相当的质量。 

3.11 排气污染物 

指排气管排放的气体污染物。通常指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及氮氧化物（NOX）。

氮氧化物（NOX）用二氧化氮（NO2）当量表示。碳氢化合物（HC）以碳（C）当量表示，假定碳氢

比如下： 

— 汽油：C1H1.85， 

— 柴油：C1H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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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G：C1H2.525， 

— NG：CH4。 

3.12 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和一氧化氮（NO）的体积浓度 

排气中一氧化碳（CO）的体积分数即为一氧化碳（CO）体积浓度，以 “%（体积分数）”表示； 

排气中碳氢化合物（HC）的体积分数即为碳氢化合物（HC）的体积浓度，以“10-6 （体积分数）” 

表示，体积分数值按正己烷当量； 

排气中一氧化氮（NO）的体积分数即为一氧化氮（NO）体积浓度，以 “10-6（体积分数）”表示。 

3.13 额定转速 

指发动机发出额定功率时的转速。 

3.14 怠速与高怠速工况 

怠速工况指发动机无负载运转状态。即离合器处于接合位置、变速器处于空档位置（对于自动变

速箱的车应处于“停车”或“P”档位）；采用化油器供油系统的车，阻风门应处于全开位置；油门踏

板处于完全松开位置。高怠速工况指满足上述（除最后一项）条件，用油门踏板将发动机转速稳定控

制在 50%额定转速或制造厂技术文件中规定的高怠速转速时的工况。本标准中将轻型汽车的高怠速转

速规定为 2 500±100r/min，重型车的高怠速转速规定为 1 800±100r/min；如有特殊规定的，按照制造

厂技术文件中规定的高怠速转速。 

3.15  过量空气系数（λ） 

燃烧 1kg 燃料的实际空气量与理论上所需空气量之质量比。 

3.16 气体燃料 

指液化石油气（LPG）或天然气（NG）。 

3.17 两用燃料车 

能燃用汽油和一种气体燃料的车辆。 

3.18 单一燃料车 

指能燃用汽油和一种气体燃料，但汽油仅用于紧急情况或发动机起动用，且汽油箱容积不超过 15L

的车辆。 

4 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4.1 新生产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GB 18285-2005         

 4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新生产汽车，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的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1。 

表 1  新生产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体积分数） 

类    别 

怠  速 高怠速 

        

 

车  型 

 

CO % HC 10
-6  

 CO % HC 10
-6  

 

2005 年 7 月 1日起新生

产的第一类轻型汽车 

0.5 100 0.3 100 

2005 年 7 月 1日起新生

产的第二类轻型汽车 

0.8 150 0.5 150 

2005 年 7 月 1日起新生

产的重型汽车 

1.0 200 0.7 200 

 

4.2 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2。 

  表 2  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体积分数） 

类    别 

怠  速 高怠速 

        

  

车  型 

CO % HC 10
-6  

 CO % HC 10
-6  

 

1995年7月1日前生产

的轻型汽车 

4.5 1200 3.0 900 

1995年7月1日起生产

的轻型汽车 

4.5 900 3.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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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1日起生产

的第一类轻型汽车
1)
 

0.8 150 0.3 100 

2001 年 10 月 1 日起生

产的第二类轻型汽车 

1.0 200 0.5 150 

1995年7月1日前生产

的重型汽车 

5.0 2000 3.5 1200 

1995年7月1日起生产

的重型汽车 

4.5 1200 3.0 900 

2004年9月1日起生产

的重型汽车 

1.5 250 0.7 200 

注：1）对于 2001 年 5 月 31 日以后生产的 5 座以下（含 5 座）的微型面包车，执行此类在用车排放限值。 

4.3 过量空气系数（λ）的要求 

对于使用闭环控制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和三元催化转化器技术的汽车进行过量空气系数（λ）的测

定。发动机转速为高怠速转速时，λ应在 1.00±0.03 或制造厂规定的范围内。进行λ测试前，应按照

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规定预热发动机。 

5 测量方法 

5.1 测量仪器 

5.1.1 对于按照 GB14761.1-93《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生产制造的点燃式发动机汽车

和装用符合 GB14761.2-93《车用汽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使用的排放测量

仪器应符合 HJ/T 3-93《汽油机动车怠速排气监测仪技术条件》的规定。 

5.1.2 对于按照 GB18352.1-2001《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Ⅰ）》或 GB18352.2-2001《轻

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Ⅱ）》的要求生产制造的点燃式发动机汽车以及装用符合

GB14762-2002《车用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第二阶

段排放限值的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使用的排放测量仪器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5.2  测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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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应保证被检测车辆处于制造厂规定的正常状态，发动机进气系统应装有空气滤清器，排气系统

应装有排气消声器，并不得有泄漏。 

5.2.2 应在发动机上安装转速计、点火正时仪、冷却液和润滑油测温计等测量仪器。测量时，发动机

冷却液和润滑油温度应不低于 80℃，或者达到汽车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热车状态。 

5.2.3 发动机从怠速状态加速至 70%额定转速，运转 30s 后降至高怠速状态。将取样探头插入排气管

中，深度不少于 400mm，并固定在排气管上。维持 15s 后，由具有平均值功能的仪器读取 30s 内的平

均值，或者人工读取 30s 内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其平均值即为高怠速污染物测量结果。对于使用闭环

控制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和三元催化转化器技术的汽车，还应同时读取过量空气系数（λ）的数值。 

5.2.4 发动机从高怠速降至怠速状态 15s 后，由具有平均值功能的仪器读取 30s 内的平均值，或者人

工读取 30s 内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其平均值即为怠速污染物测量结果。 

5.2.5 若为多排气管时，取各排气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5.2.6 若车辆排气管长度小于测量深度时，应使用排气加长管。 

6 单一燃料车和两用燃料车 

6.1 对于单一燃料汽车，仅按燃用气体燃料进行排放检测；对于两用燃料汽车，要求对两种燃料分别

进行排放检测。 

7 测量结果判定 

7.1 对于第 4 条中规定的车辆，如果检测污染物有一项超过规定的限值，则认为排放不合格。 

7.2 对于使用闭环控制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和三元催化转化器技术的车辆，如果检测的过量空气系数

（λ）超出第 4.3 条中的要求，则认为排放不合格。 

8 在用汽车的排放监控 

8.1 自本标准的实施之日起，全国点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排放监控，采用本标准规定的双怠速法排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在机动车保有量大、污染严重的地区，也可按规定采用本标准附录 B、

C、D 中所列的简易工况法。 

8.2 各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在用汽车排放监控方案，选择双怠速法

或简易工况法中的一种方法作为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方法。对于同一车型的在用汽车实施排

放监控，环保定期检测时不得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方法。 

8.3 采用简易工况法的地区，应制定地方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务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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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简易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由国务院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9 标准实施与监督 

9.1 本标准的实施日期为 2005 年 7 月 1 日。 

9.2  本标准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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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双怠速法排放气体测试仪器技术条件 

 

A.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本标准 5.1.2 中测试使用的排放测试仪器需满足的技术条件。 

A.2 基本技术要求 

A.2.1 能够测量汽车排气污染物 CO、CO2、HC（用正己烷当量表示）和 O2 四种成分的体积分数(或

浓度)，并能按规定计算过量空气系数（λ）值。 

A.2.2 CO、CO2、HC 的测量采用不分光红外线法（NDIR），O2 采用电化学电池法。也可采用等效方

法，但需要证明其等效性。 

A.2.3 具有内置发动机转速和机油温度测量功能或转速和机油温度信号输入端口。 

A.2.4  气体处理系统的所有部件均由耐腐蚀材料做成，并且此材料对气体取样成分无影响。取样探头

应能经受排气高温，并具有限位和固定装置。 

A.2.5 仪器应具有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怠速和高怠速测量程序。 

A.3 结构要求 

A.3.1 总则 

测试仪器通过采样，经过泵将样气传输至气体处理系统和检测器进行分析，发出被测组份的体积

分数相关信号，测定汽车排气污染物体积分数（或浓度）和过量空气系数（λ）值。 

A.3.2 仪器主要部件 

A.3.2.1 取样管 

取样探头应能插入机动车辆排气管至少 400mm，并有插深定位装置。 

A.3.2.2 软管 

同探头连接，作为测量系统样气进入和排出通道。 

A.3.2.3 泵 

将气体传输至仪器。 

A.3.2.4 水分离器 

分离样气中的水份，防止冷凝水在仪器中积聚的装置。水蒸汽达到饱和时，应能保证自动脱离或

自动停止测量操作。 

A.3.2.5 过滤器 

除去导致仪器各种敏感部件污染的颗粒物。过滤器应能除去直径大于 5µm 的颗粒，不需取出即能

观察其沾污程度，并易于更换。当测量 HC 含量约 800×10-6v/v 的气体时，能保证使用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A.3.2.6 零气端口和校准端口 

该端口位于水分离器及过滤器下游位置，包括用于引入作测量仪器零点调节的纯净环境气体端口

和校准气体端口。 

A.3.2.7 探测元件 

按体积分数分析气体样品中的组分。 

A.3.2.8 数据系统和显示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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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系统处理信号，显示器件显示测量结果。 

A.3.2.9 控制调整装置 

完成仪器初始化及开机检查，通过手动、半自动或全自动调节装置将仪器参数调整于设定的范围

内。 

A.3.3 仪器指示分辨力 

A.3.3.1 指针式仪器范围及标线 

对指针式指示仪器，CO、CO2、O2 刻度范围为 0.1%v/v 或 0.2%v/v，HC 为 10 或 20×10-6v/v，刻

度最小间距为 1.25mm，指针的宽度应小于刻度间距的 1/4，并能覆盖最短标线的 1/3。 

A.3.3.2 数字式仪器 

数字高度至少 5mm，分辨力应满足表 A.1 的要求： 

表 A.1 分辨力要求 

CO % v/v CO2 % v/v O2 % v/v HC 10-6v/v 

0.01 0.1 0.1 1 

A.3.4 仪器允许示值误差 

测量仪器的允许示值误差应满足表 A.2 的要求： 

表 A.2 允许示值误差要求 

 CO CO2 O2 HC 

绝对误差 ±0.06%Vol ±0.5%Vol ±0.1%Vol ±12×10
-6
v/v 

相对误差 ±5% ±5% ±5% ±5% 

注：取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较大者 

转速、机油温度允许示值误差应满足表 A.3 的要求： 

表 A.3 允许示值误差要求 

  范围 精度 

0—1000r.min
-1
 ±10r.min

-1
  

转速 1000r.min
-1
以上 测量值的±1% 

60℃-90℃ ±2℃  

油温 其它 ±5℃ 

 

A.3.5 预热时间 

经预热，测量仪器应符合 A.3.4 规定的精度要求，在预热时间内不应显示被测气体体积分数。 

A.3.6 响应时间 

对于 CO、CO2 及 HC 的测量通道，当用校准气进行测试时，在气体从零气切换为校准气后，仪器

（包括其取样系统）应在 15s 内指示出最终指示值的 95%；对于 O2 测量通道，在气体从空气切换为氮

气（不含 O2）后，仪器应在 60s 内指示出与最终指示值的差异小于 0.1%v/v 的指示值。 

A.3.7 重复性 

在稳定的外界环境下，示值的重复性应达到由同一人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对同一校准气体作 20

次测量时其实验标准差不超过 A.3.4 规定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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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 时间稳定性 

稳定环境条件下，测量仪器处于测量状态时，至少 4 小时内不需要由使用者进行内部或校准气调

整，其数值应并保持在 A.3.4 规定的精度范围内。 

A.3.9 测量仪器应配置气体流量监控系统，当气体流量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检测超过了 A.3.6 规定

的响应时间或 A.3.4 规定的精度的 1/2 时，测量系统应自动中止测量。  

A.3.10 对气体处理系统气密度要求 

测量仪器应有处理系统泄漏监控程序，当泄漏超过最大允许值时自动中止测量。 

A.3.11 调节装置 

A.3.11.1 仪器应有调节装置，以提供零点调节、气体标定、内部调节等操作，此装置可以是手动、半

自动或自动的。 

A.3.11.2 调节装置对于零点标定及内部调节应是自动的。 

A.3.11.3 内部调节装置应不影响调零也不影响仪器的线性响应，并且适用于各种校准气体之调节。 

A.3.12 操作可靠性 

A.3.12.1 测量仪器应具有足够的抗干扰能力，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保证仪器精度在其范围内。 

A.3.12.2 具有 HC 通道的仪器应有检测 HC 气体残余物的装置，当 HC 气体残余值大于 20×10-6v/v

时应自动停止测量。 

A.3.12.3 分析仪除被测组份外的气体干扰误差不大于最大允许误差模的 1/2。 

A.3.13 丙烷/正己烷当量系数 

分析仪通入丙烷校准气时的绝对示值误差与通入相应的正己烷校准气时的绝对示值误差之差应不

大于其最大允许误差模的 1/2。当量系数的值通常在 0.490 至 0.540 之间。 

A.3.14 仪器测量程序见图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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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双怠速法仪器测量程序 

A.3.15 校准气体及其成分规定 

A.3.15.1 校准气体应是钢瓶装标准气或由动态混合来制备。 

A.3.15.2  校准气体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具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

打印检测结果

测量值>限值

车辆排放不合格 车辆排放合格 

法规测量 

高怠速测量 

怠速测量 

车辆调整 

油温测量 

输入车辆数据 

油温>规定值

测量值>限值

检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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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参考物质证书。 

A.3.15.3 校准气体的单位为体积分数表示。 

A.3.15.4 校准气体的气体成分容许偏差不超过 15%。 

A.3.15.5 气体成份的不确定度应不超过被测物体积分数的 1%，在 C3H8、NO 含量 2000×10-6v/v 或以

下可为 2%。 

A.3.16 过量空气系数（λ）的计算 

A.3.16.1 仪器指示的λ值应按标准公式作相应计算，并按 4 位数字显示。 

A.3.16.2 仪器指示的λ值应符合下列精度要求： 

表 A.4 λ值精度要求 

λ值范围 λ=0.85---0.97 λ=0.97---1.03 λ=1.03---1.20 

精度要求 ±2% ±1% ±2% 

A.3.16.3 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2 2 2

2

3.5
2 4 2

3.5

1
4 2

CV CV

CV CV

H OCOCO O CO CO
CO
CO

H O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CO CO K HC⎞× + + ×⎟
⎠

）
 

式中： 

[ ]＝浓度，以%Vol 为单位，仅对 HC 以 10-6v/v 为单位； 

K1＝HC 转换因子，若以 10-6v/v 正已烷(C6H14)作等价表示，此值等于 6×10-4； 

HCV＝燃料中氢和碳的原子比，根据不同的燃料可选为： 

汽油：1.7261，LPG：2.525，NG：4.0 

如果计算结果不符合 A3.16.2 精度要求，应根据汽车（发动机）所使用的燃料选定相应常数值

（下同）。 

OCV＝燃料中氧和碳的原子比，根据不同的燃料可选为: 

汽油：0.0176，LPG：0，NG：0 

A.3.16.4 其它公式 

可采用其它等效公式，但须达到同等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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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A 

（规范性附件） 

检测结果报告格式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双怠速法排气污染物测试报告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操作员：         检测驾驶员： 

AA.1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基准质量：         最大总质量： 

单车轴重：                               底盘型号： 

驱动方式：         驱动轮胎气压： 

变速器型式：                              档位数： 

发动机型号：         生产企业： 

汽缸数：                                  发动机排量： 

燃油型式：                                催化转化器情况： 

累计行驶里程：                            燃油规格：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码： 

车辆登记日期：                            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式： 

AA.2 检测设备 

设备认证编码：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 

AA.3 检测环境状态 

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AA.4 检测结果及裁决： 

低怠速 高怠速 内  容 过量空气系数

（λ） 

CO % HC 10-6  CO % HC 10-6   

测试结果      

限    值      

判定结果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裁    决 通过/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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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稳态工况法测量方法 

 

B.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本标准 8.1 中规定的稳态工况法测量方法的测试规程。 

B.2 稳态工况法 

B.2.1 在底盘测功机上的测试运转循环 

B.2.1.1 在底盘测功机上的测试运转循环由 ASM5025 和 ASM2540 两个工况组成，见图 B.1、表 B.1

所示。 

 

 

 

 

 

 

 

 

 

 

 

 

 

图 B.1 稳态工况法（ASM）试验运转循环 

 

   表 B.1  稳态工况法（ASM）试验运转循环表 

工况 运转 

次序 

速 度 

km/h 

操作时间 

（mt）s 

测试时间 

（t）s 

1 25 5 

2 25 15 
/ 

3 25 25 10 
5025 

4 25 90 65 

5 40 5 

6 40 15 
/ 

7 40 25 10 
2540 

8 40 90 65 

 

B.2.1.1.1 ASM5025 工况 

车速（km/h） 

25 

90s 25s 5s 15s 时间（s）

40 

  0s 

ASM5025 工况

ASM2540 工况 

0s 5s 15s 25s 90s 

ASM2540

快速检查工况

ASM5025 

快速检查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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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预热后的车辆加速至 25.0km/h，测功机以车辆速度为 25.0km/h、加速度为 1.475m/s2 时的输出功率

的 50%作为设定功率对车辆加载，工况计时器开始计时（t=0s）。车辆以 25.0 km/h±1.5km/h 的速度持

续运转 5s，如果底盘测功机模拟的惯量值在计时开始后持续 3s 超出所规定误差范围，工况计时器将

重新开始计时（t=0）。如果再次出现该情况，检测将被停止。系统将根据分析仪最长响应时间进行预

置，（如果分析仪响应时间为 10s，则预置时间为 10s，t=15）然后系统开始取样，持续运行 10s（t=25s）

即为 ASM5025 快速检查工况。ASM5025 快速检查工况结束后继续运行至 90s（t=90s）即为 ASM5025

工况。 

B.2.1.1.2 ASM2540 工况 

ASM5025 工况检测结束后车辆立即加速至 40.0km/h，测功机以车辆速度为 40.0km/h，加速度为

1.475m/s2时的输出功率的25%作为设定功率对车辆加载。工况计时器开始计时（t=0s）。车辆以40.0 km/h

±1.5km/h 的速度持续运转 5s，如果底盘测功机模拟的惯量值在计时开始后持续 3s 超出所规定误差范

围，工况计时器将重新开始计时（t=0）。如果再次出现该情况，检测将被停止。系统将根据分析仪最

长响应时间进行预制，（如果分析仪响应时间为 10s，则预时间为 10s，t=15）然后系统开始取样，持

续运行 10s（t=25s）即为 ASM2540 快速检查工况。ASM2540 快速检查工况结束后继续运行至 90s（t=90s）

即为 ASM2540 工况。 

B.2.2 车辆和燃料  

B.2.2.1 试验车辆 

B.2.2.1.1 车辆的机械状况应良好，无影响安全或引起试验偏差的机械故障。 

B.2.2.1.2 车辆进、排气系统不得有任何泄漏。 

B.2.2.1.3 车辆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冷却系统等应无液体渗漏。 

B.2.2.1.4 轮胎表面磨损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驱动轮轮胎压力应符合生产厂的规定。 

B.2.2.2 燃料 

    应使用符合规定的市售燃料，包括：无铅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 

B.2.3 检测设备技术要求 

    试验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 

B.2.3.1 底盘测功机 

B.2.3.1.1 测功机结构应适用于最大总质量不大于 3500kg 的 M 类、N 类车辆。 

B.2.3.1.2 根据检测录入的车辆参数，测功机应能自动选择测试工况的加载功率。 

B.2.3.1.3 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 

B.2.3.1.3.1 设定的测功机加载功率允许波动范围为±0.2kW。 

设定测功机对车辆的加载功率时应考虑到车轮与滚筒表面的摩擦损失功率和测功机内部损失功

率，并按下列公式进行功率设定。 

Pi=Pt-Pc-Pf 
P=Pi+Pc 

式中： P——设定功率值，根据基准质量和试验工况确定，kW； 

       Pi——测功机的指示功率，kW； 

       Pt——车辆规定工况的输出功率，kW； 

       Pf——测功机滚筒与轮胎表面摩擦损失功率，kW； 

       Pc——测功机内部损失功率，kW。   
B.2.3.1.3.2 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应能满足最大总质量（GVM）小于 3500kg 的 M 类、N 类车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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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5025 和 ASM2540 工况时的试验载荷要求。在滚筒转速大于 22.5km/h 时，功率吸收装置吸收的功

率应不少于 15kW，稳定的试验状态应不少于 5min，每次试验间隔 3min，连续试验应不少于 10 次。 

B.2.3.1.3.3 测功机应定期标定系统的内部损失功率（包括轴承摩擦损失、系统驱动摩擦损失和风阻

损失等）。 

B.2.3.1.3.4 应使用电功率吸收装置。在 0 ℃到 40 ℃环境范围内，测功机在 25 km/h 和 40km/h 的

转速下，吸收功率应能以 0.1kW 为单位进行调整。功率设定的准确度应为±0.2kW。 

B.2.3.1.4 滚筒 

B.2.3.1.4.1测功机应装备双滚筒。滚筒直径为 200 mm 到 530mm 之间，同一地区的检测项目应采用

配备同一直径滚筒的底盘测功机。可采用左右可移动式滚筒或固定式滚筒。固定式滚筒内外跨距要求

能满足轻型车工况检测的安全要求。 

B.2.3.1.4.2 滚筒中心距要求 

L=（620+D）×sin31.5
。

  

L——滚筒轴间距，mm； 

          D——滚筒直径，mm。 

    滚筒轴间距公差为-6.5mm~12.5mm。 

B.2.3.1.4.3 在任何气候条件下，滚筒尺寸、表面处理和硬度均应保证轮胎不打滑；测试距离、速度

精度恒定；轮胎磨损小、噪声低。 

B.2.3.1.5 惯量 

B.2.3.1.5.1 基准惯量 

    测功机应配备机械飞轮或惯量模拟装置使测功机具有不得低于 900kg±20kg 的基准惯量；并应在

铭牌上标明基准惯量。 

B.2.3.1.5.2 惯量模拟 

    测功机应能模拟基准质量小于 3500kg 的车辆在加速度为 0～1.475 m/s2 时的瞬态惯量。惯量为

800～2700kg，速度为 90km/h 的车辆加速时测功机最大模拟输出功率应大于 18kW。应标明惯量模拟

偏差，惯量模拟并应做相应修正。 

B.2.3.1.5.3 惯量模拟系统响应 

     惯量模拟扭矩响应在 0.3s 内应达到扭矩变化终值的 90%。 

B.2.3.1.5.4 惯量模拟误差 

    惯量模拟误差应不超过被试车辆所选惯性质量的±3%。 

B.2.3.1.6 其它要求 

B.2.3.1.6.1 测功机应有滚筒转速测量装置。测功机应能达到的最高车速为 90km/h。车速大于 10km/h

时，测量准确度应为±0.2km/h。 

B.2.3.1.6.2 测功机应配备限位系统。限位系统应保证施加于驱动轮上的水平、垂直方向的力对排放

测量没有影响。 

B.2.3.1.6.3 测功机应配备冷却车辆的装置。环境温度超过 22℃时冷却系统应启动。应避免冷却车辆

催化转化器。 

B.2.3.1.6.4 测功机的安装应保证测试车辆在测功机上试验时处于水平位置,  

B.2.3.1.6.5 四轮驱动测功机 

     四轮驱动测功机应能按 B.2.3.1.3.1 的规定对车辆正确加载，不能损坏车辆的四轮驱动系统，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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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加装防抱死制动系统和牵引力控制系统的车辆。前后车轮滚筒速度同步误差应小于 0.3km/h。 

B.2.3.2 测量仪器 

B.2.3.2.1 排气分析仪 

B.2.3.2.1.1取样系统应有水气分离系统、颗粒过滤装置、取样泵和流量控制单元，应保证可靠耐用，

无泄漏并且易于维护。与取样气体接触的制造材料不能与取样气体发生反应并且不污染取样气体或改

变被分析气体的特性。取样系统必须耐腐蚀,并能耐受 ASM 工况检测过程中车辆的排气温度。 

B.2.3.2.1.2取样探头插入车辆排气管深度应不小于 400mm，所用材料应能耐受 600°C 的排气温度。 

B.2.3.2.1.3 排气分析仪应能测试双排气管车辆。双取样探头应保证各支管流量相同。 

B.2.3.2.1.4 排气通风系统 

    通风系统不应引起探头取样点尾气被稀释且不能引起车辆排气出口压力变化大于 0.25kPa。 

B.2.3.2.1.5 排气分析仪应能满足至少每秒一次的废气浓度测试能力。 

B.2.3.2.1.6 下列情况系统取样分析应自动停止工作： 

——排气分析仪未进行充分预热； 

——无关气体干扰影响超过±10×10-6HC、±0.05% CO、±0.20% CO2 和±25×10-6 NO； 

——取样系统中 HC 残留量浓度大于 10×10-6； 

——零点漂移或标定时的读数漂移超过分析仪调整范围。 

B.2.3.2.1.7 排气分析仪应能抗电磁干扰，抗振动冲击。 

B.2.3.2.1.8 排气分析仪响应要求 

     排气分析仪对 HC、CO、CO2 分析，从探头输入被测气体到显示终值的 90%响应时间应小于 8s，

显示终值的 95%反应时间应小于 12s；对 NO 分析，从探头输入被测气体到显示终值的 90%响应时间

应小于 12s，NO 稳定值读数下降到 10%稳定读数值的响应时间应小于 12s。 

B.2.3.2.1.9 HC、CO 和 CO2 分析应采用不分光红外吸收型（NDIR）分析仪，NO 分析应采用电化学

传感器分析仪或其它等效方法。仪器量程和测量误差应满足表 B.2 的要求（满足相对误差和绝对误差

任一项即可）： 

表 B.2  仪器量程和测量误差要求 

测量误差 
气体种类 量   程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0~2000×10-6 ±5% ±10×10-6 

HC 
2001×10-6~9000×10-6 ±10%     / 

0~10% ±5% ±0.05% 
CO 

10.01%~14% ±10%     / 

0~16% ±5% ±0.5% CO2 

16%~18% ±10%     / 

0~4000×10-6 ±4% ±25×10-6 NO 

4000×10-6~5000×10-6 ±8%     / 

B.2.3.2.2 其它测量装置 

B.2.3.2.2.1 湿度计 

    设备须配备湿度计，相对湿度测量范围应为 5% ~95%，测量准确度应为±3%。湿度计须安置在

能直接采集检测场内环境湿度的地方，按检测程序要求向控制计算机传输实时数据。 

B.2.3.2.2.2 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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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须配备温度计，温度测量范围应为 255K~333K（-18℃ ~-60℃），测量准确度应为±1.5K。温

度计须安置在能直接采集检测场内环境湿度的地方，按检测程序要求向控制计算机传输实时数据。 

B.2.3.2.2.3 气压计 

    设备应配备气压计，气压测量范围应为 80 kPa ~110kPa，测量准确度应为±3 %。如大气压力变化

不大的地区，系统应能够允许人工输入检测地季节大气压力。 

B.2.3.2.2.4 计时器 

计时器 10s~1000s 测量准确度应为±0.1%。 

B.2.3.2.3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应满足表 B.3 的要求： 

表 B.3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 

类   别 分   辨  率 

HC 1×10
-6
（正已烷当量） 

NO 1×10
-6
 

CO 0.01 % 

CO2 0.1 % 

速度 0.1 km/h 

载荷 0.1 kW 

相对湿度 1% 

干球温度 1℃ 

气压计压力 0.1kPa 

B.2.3.3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和显示 

B.2.3.3.1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应能根据输入的车辆参数自动设置加载载荷和选择排放标准。检测程序，

数据采集和分析判断检测结果应由计算机控制自动进行。 

B.2.3.3.2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应考虑到排气分析仪的响应时间，以确保记录的排气污染物检测值与相

应的试验工况记录值互相对应。 

B.2.3.3.3 系统应配备清晰可见的驾驶员引导装置。引导装置应不断显示所需速度，试验工况时间，

驾驶实际速度和时间，以及其它必要的提示和警告。 

B.2.3.3.4 系统应具有设备数据生成功能，所要求数据项见附件 BC，具体格式将根据国家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的要求另行规定。 

B.2.4 试验准备  

B.2.4.1 车辆准备 

B.2.4.1.1 如需要，可在发动机上安装冷却水和润滑油测温计等测试仪器。 

B.2.4.1.2 应关闭空调、暖风等附属装备。装备牵引力控制装置的车辆应关闭牵引力控制装置。 

B.2.4.1.3 车辆预热：进行试验前，车辆各总成的热状态应符合汽车技术条件的规定，并保持稳定。

在试验前车辆的等候时间超过 20min 或在试验前熄火超过 5min，应选以下任一种方法预热车辆： 

       ——车辆在无负荷状态使发动机以 2500r/min 转速运转 4min； 

       ——车辆在测功机上按 ASM5025 工况运行 60s。 

B.2.4.1.4 变速器的使用 

    安装自动变速器的车辆应使用前进档进行试验。安装手动变速器的车辆应使用二档，如果二档所

能达到的最高车速低于 45km/h 可使用三档。 

B.2.4.1.5 车辆驱动轮应位于滚筒上，必须确保车辆横向稳定。驱动轮胎应干燥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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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1.6 车辆应限位良好。对前轮驱动车辆，试验前应使驻车制动起作用。 

B.2.4.1.7 在试验工况计时过程中，车辆不允许制动。如果车辆制动，工况起始计时应重新置零（t=0）。 

B.2.4.2 设备准备与设置及质量保证 

B.2.4.2.1 排气分析仪预热 

    应在通电后 30min 内达到稳定。在 5min 内未经调整，零位及 HC、CO、NO 和 CO2 的量距读数应

稳定在误差范围内。 

B.2.4.2.2 在每次开始试验前 2min 内，分析仪器应完成自动调零、环境空气测定和 HC 残留量的检查。 

B.2.4.2.3 在每天开机开始检测前应对排气分析仪取样系统进行泄漏检查，如未进行泄漏检查或泄漏

检测没有通过，系统应该锁定不能进行检测。 

B.2.4.2.4 分析仪应每 24 小时需进行一次校准并用低量程标准气体进行检查，若检查不能通过，系统

应自动锁定不能进行检测。所用标准气体成分如下： 

（A） 零气 

O2  =  20.7% 

HC  <  1x10-6 THC 

CO  <  1x10-6 

CO2  <  2x10-6 

NO  <  1x10-6  

N2  =  99.99%平衡 

（B） 低量程标准气体 

HC  <  200x10-6 丙烷 

CO  <  0.5% 

CO2  <  6.0% 

NO  <  300x10-6  

N2  =  99.99%平衡 

（C） 高量程标准气体 

HC  <  3200x10-6 丙烷 

CO  <  8.0% 

CO2  <  12.0% 

NO  <  3000x10-6  

N2  =  99.99%平衡 

 

标准气体应符合国家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并具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的标准参考物质

证书。 

B.2.4.2.5 五点标准气标定 

（1） 分析仪应该自动根据要求提示进行五点标准气标定其 HC、CO、NO 和 CO2 的精确度，对

于检测量很高的专业检测场，本标定应每月一次；对于非专业检测场，本标定至少 6 个月

进行一次。五点标定应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第三方监督机构进行。 

（2） 标定程序：标定为将标准气体经由取样管输入取样系统，在整个标定过程中需保证系统流

量，使分析仪能够正常工作。标定程序如下： 

a. 分析仪清零并进行泄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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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系统提示注入低量程标气，并保证压力不得小于本标准所规定的大气压力。 

c. 待各种气体读数稳定（至少 20s 后），记录显示读数及修正值。 

d. 注入其它量程的气体重复步骤 b、c。 

e. 根据下列公式比较记录读数： 

 

（系统读数－标准气数值）
误差％＝ 

标准气数值 
×100% 

 

f. 如果 CO、CO2 和 HC/PEF 的误差大于±5.0％，NO 的误差大于±4.0％，系统应视为未

通过标定，系统应被锁定不能从事检测直至能够通过标定为止。 

（3） 五点标气的成分： 

a. 零气 

 

O2  =  20.7% 

HC  <  1x10-6 THC 

CO  <  1x10-6 

CO2  <  2x10-6 

NO  <  1x10-6  

N2  =  99.99%平衡 

 

b. 低量程标气 

 

HC  <  200x10-6 丙烷 

CO  <  0.5% 

CO2  <  6.0% 

NO  <  300x10-6  

N2  =  99.99%平衡 

 

c. 中低量程标气 

HC  <  960x10-6 丙烷 

CO  <  2.4% 

CO2  <  3.6% 

NO  <  900x10-6  

N2  =  99.99%平衡 

 

d. 中高量程标气 

 

HC  <  1920x10-6 丙烷 

CO  <  4.8% 

CO2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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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  1800x10-6  

N2  =  99.99%平衡 

 

e. 高量程标气 

HC  <  3200x10-6 丙烷 

CO  <  8.0% 

CO2  <  12.0% 

NO  <  3000x10-6  

N2  =  99.99%平衡 

 

标准气体应符合国家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并具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的标准参考物质

证书。 

B.2.4.2.6 测功机预热 

    测功机每天开机或停机、转速小于 25km/h 超过 30min，应在试验前进行自动预热。此预热应由系

统自动控制完成，如没有按规定完成预热，系统应锁定不能进行检测。 

B.2.4.2.7 载荷设定 

    在进行每个工况试验前，测功机应根据输入的车辆参数及试验工况按附件 BA 的要求自动设定对

车辆的加载载荷，并符合 B.2.3.1.3.1 条的要求。 

B.2.4.3 在试验循环开始前应记录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力。 

B.2.4.4 CO 与 CO2 浓度之和小于 6%，或发动机在任何时间熄火，应终止试验，排放测量无效。 

B.2.5 测试程序 

B.2.5.1 车辆驱动轮位于测功机滚筒上，将分析仪取样探头插入排气管中，深度为 400mm，并固定于

排气管上。对独立工作的多排气管应同时取样。 

B.2.5.2 ASM5025 工况 

     车辆经预热后，加速至 25km/h，测功机根据测试工况要求加载，工况计时器开始计时（t=0s），

车辆保持 25 km/h±1.5km/h 等速 5s 后开始检测。当测功机转速和扭矩偏差超过设定值的时间大于 5s，

检测应重新开始。然后系统根据 B.2.1.1.1 所规定开始预置 10s 之后开始快速检查工况，计时器为 t=15s

时分析仪器开始测量，每秒钟测量一次，并根据稀释修正系数及湿度修正系数计算 10s 内的排放平均

值。运行 10s（t=25s）ASM5025 快速检查工况结束。车辆运行至 90s（t=90s）ASM5025 工况结束。

测功机在车速 25.0 km/h±1.5km/h 的允许误差范围内，加载扭矩应随车速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保证

加载功率不随车速改变。扭矩允许误差为该工况设定扭矩的±5%。 

在测量过程中，任意连续 10s 内第一秒至第十秒的车速变化相对于第一秒小于±0.5km/h，测试结

果有效。快速检查工况的 10s 内的排放平均值经修正后如果等于或低于限值的 50％，则测试合格，检

测结束；否则应继续进行至 90s 工况。如果所有检测污染物连续 10 秒的平均值均低于或等于限值，则

该车应判定为 ASM5025 工况合格，继续进行 ASM2540 检测；如任何一种污染物连续 10 秒的平均值

超过限值，则测试不合格，检测结束。在检测过程中如任意连续 10s 内的任何一种污染物 10 次排放值

经修正后均高于限值的 500％，则测试不合格，检测结束。 

B.2.5.3 ASM2540 工况 

车辆从 25km/h 直接加速至 40km/h，测功机根据测试工况要求加载，工况计时器开始计时（t=0s），

车辆保持 40 km/h±1.5km/h 等速 5s 后开始检测。当测功机转速和扭矩偏差超过设定值的时间大于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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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应重新开始。然后系统根据 B.2.1.1.2 所规定开始预置 10s 之后开始快速检查工况，计时器为 t=15s

时分析仪器开始测量，每秒钟测量一次，并根据稀释修正系数及湿度修正系数计算 10s 内的排放平均

值。运行 10s（t=25s）ASM2540 快速检查工况结束。车辆运行至 90s（t=90s）ASM2540 工况结束。

测功机在车速 40.0km/h±1.5km/h 的允许误差范围内，加载扭矩应随车速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保证

加载功率不随车速改变。扭矩允许误差为该工况设定扭矩的±5%。 

在测量过程中，任意连续 10s 内第一秒至第十秒的车速变化相对于第一秒小于±0.5km/h，测试结

果有效。快速检查工况的 10s 内的排放平均值经修正后如果等于或低于限值的 50％，则测试合格，检

测结束；否则应继续进行至 90s 工况。如果所有检测污染物连续 10 秒的平均值均低于或等于限值，则

该车应判定为合格。如任何一种污染物连续 10 秒的平均值超过限值，则测试不合格，检测结束。在检

测过程中如任意连续 10s 内的任何一种污染物 10 次排放值经修正后如高于限值的 500％，则测试不合

格，检测结束。 

B.2.6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的计算 

排放测试结果应进行稀释校正及湿度校正，计算 10 次有效测试的算术平均值。 

测量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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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HC——HC 排放平均浓度， 10-6； 

      CCO——CO 排放平均浓度，%； 

      CNO——NO 排放平均浓度，10-6； 

      CHC(i)——第 i 秒 HC 测量浓度， 10-6； 

      CCO(i)——第 i 秒 CO 测量浓度，%； 

      CNO(i)——第 i 秒 NO 测量浓度，10-6； 

      DF（i）——第 i 秒稀释系数； 

      kH（i）——第 i 秒湿度校正系数。 

B.2.6.1 稀释校正 

ASM 排放试验的 CO、HC、NO 测量值应乘以稀释系数（DF）予以校正。当稀释系数计算值大于

3.0 时，取稀释系数等于 3.0。 

稀释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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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F——稀释系数； 

CCO2，修——CO2排放浓度测量修正值，%； 

CCO2，测——CO2排放浓度测量值，%； 

CCO 测——CO 排放浓度测量值，% 

a——燃料计算系数，根据燃料种类选取下列值： 

     汽油——4.644； 

     压缩天然气——6.64； 

     液化石油气——5.39。 

 

B.2.6.2 NO 测量值应同时乘以相对湿度校正系数 kH予以修正。 

    湿度校正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H——湿度校正系数； 

      H ——绝对湿度，g 水/kg 干空气； 

      Ra ——环境空气的相对湿度，%； 

      Pd—— 环境温度下饱和蒸气压，kPa，如果温度大于 30°C，应用 30°C 饱和蒸气压代替； 

      PB ——大气压力，kPa。 

B.2.7 检测结果 

检测设备及检测结果按附件 BB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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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A 

（规范性附件）  
底盘测功机加载计算 

 

BA.1 滚筒直径为 218mm 的测功机加载计算 

P5025-2=RM / 148 
P2540-2=RM / 185 

式中：RM——基准质量，kg； 

      P5025-2——滚筒直径为 218mm 的测功机 ASM5025 工况设定功率值，kW； 

      P2540-2——滚筒直径为 218mm 的测功机 ASM2540 工况设定功率值，kW。 

BA.2 其他滚筒直径的测功机加载计算 

P5025=P5025-2+ Pf5025-2 - Pf5025 
P2540=P2540-2+Pf2540-2 - Pf2540 

式中：P5025——任意滚筒直径的测功机 ASM5025 工况设定功率值，kW； 

      P2540——任意滚筒直径的测功机 ASM2540 工况设定功率值，kW; 

      P5025-2－—滚筒直径为 218mm 的测功机 ASM5025 工况设定功率值，kW； 

      P2540-2——滚筒直径为 218mm 的测功机 ASM2540 工况设定功率值，kW; 

      Pf5025-2——滚筒直径为 218mm 的测功机 ASM5025 工况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

率，kW； 

      Pf2540-2——滚筒直径为 218mm 的测功机 ASM2540 工况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

率，kW； 

      Pf5025——任意滚筒直径的测功机ASM5025工况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kW； 

      Pf2540——任意滚筒直径的测功机ASM2540工况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kW。 

BA.3 轮胎与测功机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计算 

轮胎与任意直径滚筒的表面摩擦损失功率可表示为： 

        Pf=Av+Bv2+Cv3 

  式中：Pf－轮胎与任意直径滚筒的表面摩擦损失功率，kW；可通过测功机对车辆反拖或

车辆在测功机上空挡滑行测量取值； 

        A，B，C－特定滚筒直径的测功机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拟合系数； 

        V－车辆速度，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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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B 

（规范性附件） 

检测结果报告格式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稳态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测试报告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操作员：         检测驾驶员： 

BB.1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基准质量：         最大总质量： 

单车轴重：                                   底盘型号： 

驱动方式：         驱动轮胎气压： 

变速器型式：                                 档位数： 

发动机型号：         生产企业： 

汽缸数：                                     发动机排量： 

燃油型式：                                   催化转化器情况： 

累计行驶里程：                               燃油规格：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码： 

车辆登记日期：                               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式： 

BB.2 检测设备 

设备认证编码：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 

底盘测功机： 

排气分析仪： 

BB.3 检测环境状态 

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BB.4 检测结果及裁决： 

HC CO NO 

10-6 % 10-6 排气污染物 

5025 2540 5025 2540 5025 2540 

测试结果       

排放限值       

判定结果（合格/不合格）       

裁决（通过/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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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C 

（规范性附件） 

稳态工况法检测数据项 

 

每一次检测，无论通过与否，系统必须自动记录、采集以下数据项，并根据国家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生成有关电子文件。 

 

BC.1 综合信息： 

（1） 检测记录编号 

（2） 检测场和检测员编号 

（3） 检测系统编号 

（4） 底盘测功机编号 

（5） 检测日期 

（6） 尾气检测开始时间和检测结束检测结果记录的时间 

（7） 机动车整车号 

（8） 牌照号码 

（9） 检测报告编号 

（10） 车辆生产年度、厂牌型号、车型 

（11） 汽缸数量或发动机排量 

（12） 变速箱形式 

（13） 里程表读数 

（14） 检测种类 

BC.2 检测周边环境信息： 

（15） 相对湿度（％） 

（16） 干球温度（°C） 

（17） 大气压力（kPa） 

BC.3  ASM 工况：以下信息需分别记录每个所进行检测的工况数值（ASM5025 和

ASM2540）。 

（18） 最终 HC 平均值 

（19） 最终 CO 平均值 

（20） 最终 NO 平均值 

（21） 底盘测功机所加载的总功率 

（22） 相对于每个检测结果的发动机转速 

BC.4  诊断/质量保证信息 

（23） 检测时间（s） 

（24） 每一工况时间（s） 

（25） 检测过程中每秒的车速 

（26） 检测过程中每秒发动机转速 

（27） 检测过程中每秒底盘测功机负载（kg） 

（28） 每秒 HC 浓度值（未经稀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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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每秒 CO 浓度值（未经稀释修正） 

（30） 每秒 NO 浓度值（湿度修正后，未经稀释修正） 

（31） 每秒 CO2浓度值 

（32） 每秒 O2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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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瞬态工况法测量方法 

 

C.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本标准 8.1 中规定的瞬态工况法测量方法的测试规程。 

C.2 瞬态工况法 

C.2.1 测试运转循环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的测试运转循环列入表 C.1，并用图 C.1 加以描述。按运转状态

分解的统计时间列入表 C.2 和 C.3。 

表 C.1 瞬态工况运转循环 

每次时间 

操作序号 操作 工序 
加速度

m/s
2
 

速度 

km/h 

操作

s 

工况

s 

累计 

时间 

(s) 

手动换挡时使

用的档位 

1 怠速 1 - - 11 11 11 6sPM
1)
+5sK1

2) 

2 加速 2 1.04 0→15 4 4 15 1 

3 等速 3 - 15 8 8 23 1 

4 减速 -0.69 15→10 2 25 1 

5 减速，离

合器脱开

4 

-0.92 10→0 3 

5 

28 K1 

6 怠速 5 - - 21 21 49 16sPM+5sK1 

7 加速 0.83 0→15 5 54 1 

8 换档   2 56 - 

9 加速 

 

6 

0.94 15→32 5 

 

12 

61 2 

10 等速 7 - 32 24 24 85 2 

11 减速 -0.75 32→10 8 93 2 

12 减速,离

合器脱开

 

8 
-0.92 10→0 3 

11 

96 K2 

13 怠速 9 - - 21 24 117 16sPM+5sK1 

14 加速 0.83 0→15 5 122 1 

15 换档   2 124 - 

16 加速 0.62 15→35 9 133 2 

17 换档   2 135 - 

18 加速 

 

 

10 

 

 0.52 35→50 8 

 

 

26 

143 3 

19 等速 11 - 50 12 12 155 3 

20 减速 12 -0.52 50→35 8 8 163 3 

21 等速 13 - 35 13 13 176 3 

22 换档    2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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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减速 -0.86 32→10 7 185 2 

24 减速,离

合器脱开

 

14 

 
-0.92 10→0 3 

 

12 
188 K2 

25 怠速 15 - - 7 7 195 7sPM 

注：1)PM―变速器置空档，离合器接合。 

    2) K1，K2―变速器置一档或二档，离合器脱开。 

表 C.2  按工况分解表 

工        况 时  间，s 百 分 比，% 

怠速 60         30.8 

怠速、车辆减速、离合器脱开 9         4.6 

35.4 

换挡 8 4.1 

加速 36 18.5 

等速 57 29.2 

减速 25 12.8 

合计 195 100 

 

 

图 C.1  瞬态工况运转循环图 

 

表 C.3  按使用档位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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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速 器 档 位 时  间，s 百 分 比，% 

怠速 60         30.8 

怠速、车辆减速、离合器脱开 9         4.6 

35.4 

换挡 8 4.1 

一档 24 12.3 

二档 53 27.2 

三档 41 21.0 

合计 195 100 

注：一般资料 

1） 测试期间平均车速：19km/h； 

2） 有效行驶时间：    195s； 

3） 循环理论行驶距离：1.013km。 

 

C.2.2 测试车辆和燃料 

C.2.2.1 测试车辆 

C.2.2.1.1 车辆机械状况应良好，无影响安全或引起试验偏差的机械故障。 

C.2.2.1.2 车辆进、排气系统不得有任何泄漏。 

C.2.2.1.3 车辆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冷却系统等应无液体渗漏。 

C.2.2.1.4 应关闭空调、暖风等附属装备。 

C.2.2.1.5 测试前，车辆工作温度应符合出厂规定，过热车辆不得进行测试。 

C.2.2.1.6 车辆驱动轮胎应干燥防滑。轮胎气压应符合车辆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C.2.2.1.7 车辆应限位良好。 

C.2.2.2 燃料 

    应使用符合标准的市售燃料，包括：无铅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 
C.2.3 测试设备 

   检测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 

C.2.3.1 底盘测功机 

C.2.3.1.1 测功机结构（例如：轴承、滚筒、支撑板等）应适用于最大总质量≤3500kg

的 M 类、N 类车辆。最大功率要保证在 100km/h 时不小于 56kW，最大安全测试速度为

130km/h。 

C.2.3.1.2 根据车辆参数，测功机应能自动选择测试参数、测试工况的加载功率和模拟惯

量。 

C.2.3.1.3 测功机的设计应保证在 0℃到 40℃的环境温度下能够正常工作。 

C.2.3.1.4 测功机上应有永久性标牌，标明测功机制造商名称、系统提供商名称、生产日

期、型号、系列编号、测功机种类、最大允许轴重、最大吸收功率、滚筒直径、滚筒宽度、

基本惯量重量、电源要求等。 

C.2.3.1.5 吸收功率 

C.2.3.1.5.1 功率吸收装置应采用交流或直流电机。 

C.2.3.1.5.2 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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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机械惯量式底盘测功机：带有可离合式飞轮的底盘测功机，其功率吸收装置的吸收

功率范围应能满足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 

    b 电模拟惯量式底盘测功机：电模拟或带有机械（基础）惯量和电（补充）惯量组合

的底盘测功机，其吸收功率的范围应能满足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 

C.2.3.1.5.3  准确度：吸收功率应是可调的，其功率的最小调节量应达到0.1kW（在80km/h

车速时）。模拟道路负荷时，功率吸收装置的准确度应达到设定功率的±0.2kW 或±3%以

内，取其中较大者。 

C.2.3.1.5.4 指示功率：稳定车速下，功率吸收装置对车辆的加载按照下述公式进行。 

                IHP = TRLHP – PLHP – GTRL 

其中： IHP——底盘测功机设定或指示的功率（单位 kW）； 

       TRLHP——车辆试验时的总阻力或功率； 

       PLHP——底盘测功机附加损失功率； 

       GTRL——车辆在底盘测功机上的轮胎/滚筒表面接触损失。 

     TRLHP 、PLHP、GTRL 和 IHP 都是以 3 次方多项式表示的。 

C.2.3.1.6 惯量 

C.2.3.1.6.1 惯量应适用于当量惯量不超过 3500kg 的所有轻型车辆。 

C.2.3.1.6.2  机械惯量模拟：采用可离合式机械飞轮惯量，飞轮惯量可调节的间隔为

110kg，基本惯量质量惯量与飞轮之差应在规定试验质量的 1%以内。飞轮调节方式为自动

调节方式。 

C.2.3.1.6.3 电模拟惯量：仅采用电模拟惯量或者电惯量与机械惯量的组合模拟都是允许

的，但必须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C.2.3.1.7 底盘测功机的附加损失：整个试验过程中，系统应能够自动测量、存储和准确

地计算该摩擦损失。 

C.2.3.1.8 滚筒 

C.2.3.1.8.1  测功机应装备双滚筒。滚筒直径为 200 mm 到 530mm 之间。可采用左右可

移动式滚筒或固定式滚筒。固定式滚筒内外跨距要求能满足轻型车工况检测的安全要求。 

C.2.3.1.8.2 滚筒中心距要求 

L=（620+D）×sin31.5  

L——滚筒轴间距，mm； 

          D——滚筒直径，mm。 

    滚筒轴间距公差为-6.5mm~12.5mm。 

C.2.3.1.8.3 在任何气候条件下，滚筒尺寸、表面处理和硬度均应保证轮胎不打滑；测试

距离、速度精度恒定；轮胎磨损小、噪声低。 

C.2.3.1.9 司机助：应配备操作指示器（提示驾驶员按照规定的步骤操作），使得驾驶员能

够很准确和容易地跟踪试验工况曲线。还应配备遥控器，使得驾驶员在车辆里，就可以控

制试验的全过程和处理紧急情况。 

C.2.3.1.10 其它要求 

    配备可移动式车辆发动机冷却风机：通风量不低于 5400±300SCFM。 

C.2.3.2 定容取样系统（CVS） 

C.2.3.2.1 应采用 CFV（临界流量文氏管）式 CVS 系统连续计量和采集稀释排气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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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2.2 CVS规格：CFV温度测量系统的准确度应达到±1.1℃，达到温度变化值的 62.5%

的时间（在硅油中测量）应不超过 0.1 秒；其压力测量装置的测量准确度应达到±0.4kPa。

在所有的运转条件下，都应保证 CFV 流量计量的标定准确度在±2%以内。CVS 系统的尺

寸应满足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试验时，系统中不产生冷凝现象。CVS 流量达到 700SCFM 将

能够确保满足这一要求。由于设备所在试验场地环境温度可能较低（指冬天），要求取样管

为加热式，加热温度最低为 50℃、最高为 120℃，试验期间应能够对该温度进行监控。 

C.2.3.2.3 CVS 压气机：CVS 压气机流量应足以在具有适当余量的情况下，在主 CVS 文

氏管中保持适当流量。对 CFV 式 CVS 而言，该余量应足以使之保持节流状态。 

C.2.3.2.4 所有与排气接触的部件的制造材料，都应是不受排气样气所影响，并且也不影

响样气成分的。可使用的材料包括：不锈钢、聚四氟乙烯、硅橡胶等。 

C.2.3.2.5 取样系统 

C.2.3.2.5.1  取样探头：取样探头安装在 CVS 系统内，其结构应保证采集的样气为连续

的、等容积的。 

C.2.3.2.5.2  CVS 混合室：其作用是用环境空气来稀释汽车排气。该混合室的设计应保

证对排气管内排气背压的变化，影响不超过±0.2kPa。该混合室还应带有定位装置，保证

试验过程中，即使车辆有移动，混合室也能收集到全部排气样气。 

C.2.3.2.5.3 双取样管：应为双排气管车辆提供双取样管，并且要求两根取样管内的排气

流率相同。 

C.2.3.2.5.4 背景样气：混合室收集背景样气的位置，应在试验场地内距试验车辆纵向和

横向各不超过 3.7m，距地板垂直距离不超过 1.2m 的范围内。 

C.2.3.2.5.5 样气的积分：分析仪器对连续稀释的样气进行累积积分，方法应满足相关标

准的规定。 

C.2.3.2.6 零空气和标气 

系统应同时配备零空气发生器和零空气气罐，二者不同时使用。由用户在使用时选择

零空气源。应能方便地从一个零空气源切换到另一个零空气源。 

C.2.3.3 分析仪器 

C.2.3.3.1 一般要求 

仪器特性：排放分析系统应能对 HC、CO、CO2、NOx 几种排气污染物自动取样、积

分和记录。对分析仪器的准确度、精度、漂移、抗干扰、噪音等有关特性的要求应满足相

关标准的规定。 

C.2.3.3.2 仪器的检测原理及量程，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C.2.3.3.2.1 总碳氢化合物（THC）分析：THC 分析采用 FID（火焰离子检测器）法。如

果采用流量为 700SCFM 的 CVS，则分析仪的标定曲线应至少覆盖 0ppmC—2000ppmC 的

量程范围。 

C.2.3.3.2.2 一氧化碳（CO）分析：CO 分析采用 NDIR（不分光红外线）原理。如果采

用流量为 700SCFM 的 CVS，则分析仪的标定曲线应至少覆盖 0ppm—10,000ppm（1%）的

量程范围。这将需要两台 CO 分析仪，量程分别为 0—1000 或 2000ppm 和 0—1%。 

C.2.3.3.2.3  二氧化碳（CO2）分析：CO2 分析采用 NDIR（不分光红外线）原理。如果

采用流量为 700SCFM 的 CVS，则分析仪的标定曲线应至少覆盖 0ppm—40,000ppm（4%）

的量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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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3.2.4 氮氧化物（NOx）分析：NOx 分析应采用 CLA（化学发光法）原理或 NDUVR

（非扩散紫外线谐振吸收法）原理，两者均需带有 NOx—NO 转换器。测取的 NOx 是 NO

和 NO2 的总和。如果采用流量为 700SCFM 的 CVS，则分析仪的量程至少应为

0ppm—500ppm；如果采用的是其它流量的 CVS，则应对上述分析仪的量程进行调整。分

析仪的标定曲线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C.2.3.3.3 对系统响应的要求：连续积分式分析仪的响应时间应满足在不超过 1.5s 的时间

内达到阶跃变化值的 90%，此阶跃变化值为满量程的 60%或更高。自取样探头处出现阶跃

变化值至显示该读数的 90%，系统的响应时间应少于 10s。 

C.2.3.3.4 积分要求 

C.2.3.3.4.1  采样频率：分析仪电压响应、CVS 压力和温度、以及底盘测功机速度和功

率的采样频率都不应低于 5Hz，电压电位被平均的时间间隔为 1s。 

C.2.3.3.4.2 时间校准：系统应统一分析仪和 CVS 信号与试验运行轨迹之间的时钟。 

C.2.3.3.5 分析系统的设计和材料：分析系统内所有与被测排气有接触的部件（指无论是

在被测气体分析之前或分析过程中与被测排气接触的部件）的制造材料，都应是不受排气

样气所影响，并且也不影响样气成分的。可使用的材料包括：不锈钢、聚四氟乙烯、硅橡

胶等。 

C.2.3.3.6 其它测量装置 

C.2.3.3.6.1 湿度计 

    相对湿度测量范围应为 5% ~95%，测量准确度应为±3%。 

C.2.3.3.6.2 温度计 

    温度测量范围应为 255K~333K（-18℃ ~-60℃），测量准确度应为±1.5K。 

C.2.3.3.6.3 气压计 

    气压测量范围应为 80 kPa ~110kPa，测量准确度应为±3 %。 

C.2.3.3.6.4 计时器 

计时器 10s~1000s 测量准确度应为±0.1%。 

C.2.3.4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和显示 

C.2.3.4.1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应能根据输入的车辆参数自动设置加载载荷和选择排放标

准。检测程序，数据采集和分析判断检测结果应由计算机控制自动进行。 

C.2.3.4.2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应考虑到排气分析仪的响应时间，以确保记录的排气污染物

检测值与相应的试验工况记录值互相对应。 

C.2.3.4.3 系统应配备清晰可见的驾驶员引导装置。引导装置应不断显示所需速度，试验

工况时间，驾驶实际速度和时间，以及其它必要的提示和警告。 

C.2.4 测试准备 

C.2.4.1 测试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0℃～40℃ 

     相对湿度：≤85% 

C.2.4.2 开始试验前，应记录以下信息，如果是数据库已有的，则直接调用数据库数据。 

1. 车辆型号 

2. 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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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底盘型号 

4. 发动机型号 

5. 发动机生产企业 

6. 汽缸数 

7. 发动机排量 

8. 变速器种类 

9. 档位数 

10. 基准质量 

11. 最大总质量 

12. 单车轴重 

13. 驱动方式 

14. 驱动轮气压 

15. 车辆识别码（VIN） 

16. 车牌号码 

17. 供油型式 

18. 催化净化器情况 

19. 累计行驶里程数 

20. 车辆登记日期 

21. 燃油规格 

22. 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法 

C.2.4.3 在循环开始前应记录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表压力，至少每秒测量一次，取

2min 平均值。 

C.2.4.4 检查待测车辆是否符合本标准附录 C.2.2.1 规定，不符合要求的不得进行测试。 

C.2.4.5 测试设备准备与设置。 

C.2.4.5.1 分析仪器预热，应在通电后 30min 后达到稳定。在 5min 内不经任何调整，零

位及 HC、CO、NOx、CO2 的量距读数应稳定在精度要求范围内。 

C.2.4.5.2 取样系统应对独立工作的多排气管同时取样。 

C.2.4.5.3  在每次开始试验前 2min 内，分析仪器应完成自动调零、环境空气测定和 HC

残留量的检查。 

C.2.4.5.4 测功机开机应预热，测功机停机或不满足温度要求时应自动预热待机。 

C.2.4.5.5 开机预热后，根据底盘测功机设定的程序进行滑行试验，滑行试验合格后方可

进行瞬态工况的排放检测。 

C.2.4.5.6 瞬态工况载荷设定 

在进行排放检测前，系统应根据车辆参数自动设定测功机载荷，或根据表 C.4 设定测

试工况的吸收功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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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在 50km/h 等速时吸收驱动轮上的功率 

测功机吸收功率（P）kW 基准质量（RM） 

kg A 类
1）
 B 类

2）
 

RM≤750 1.3 1.3 

750< RM≤850 1.4 1.4 

850< RM ≤1020 1.5 1.5 

1020< RM ≤1250 1.7 1.7 

1250< RM ≤1470 1.8 1.8 

1470< RM ≤1700 2.0 2.0 

1700< RM ≤1930 2.1 2.1 

1930< RM ≤2150 2.3 2.3 

2150< RM ≤2380 2.4 2.4 

2380< RM ≤2610 2.6 2.6 

2610< RM 2.7 2.7 

注：1）适用于轿车车辆； 

    2）适用于非轿车车辆和全轮驱动的车辆。  

    3）对于基准质量大于 1700 kg 的非轿车车辆或全轮驱动的车辆，表 C.4 中功率值应乘以 1.3。 

 

C.2.5 测试程序 

C.2.5.1 根据需要在发动机上安装转速表和润滑油测温计等测试仪器。 

C.2.5.2 车辆驱动轮停在底盘测功机的转鼓上。 

C.2.5.3 按照试验运转循环开始进行试验 

C.2.5.3.1 起动发动机 

C.2.5.3.1.1 按照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起动装置，起动发动机。 

C.2.5.3.1.2 发动机保持怠速运转 40s。在 40s 终了时开始循环，并同时开始取样。 

C.2.5.3.2 怠速 

C.2.5.3.2.1 手动或半自动变速器 

（1）怠速期间，离合器接合，变速器置于空档位置。 

（2）为了按正常循环进行加速，车辆应在循环的每个怠速后期，即加速开始前 5s，使离

合器脱开，变速器置于一档。 

C.2.5.3.2.2 自动变速器 

在试验开始时，放好选择器后，除了 C.2.5.3.3.3 所述情况或选择器可以使超速档工作外，

在试验期间，任何时候不得再操作选择器。 

C.2.5.3.3 加速 

C.2.5.3.3.1 进行加速时，在整个工况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使加速度恒定。 

C.2.5.3.3.2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完成加速工况，如果可能，所需的额外时间应从工况

改变的复合公差允许的时间中扣除，否则，应该从下一等速工况的时间内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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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3.3.3自动变速器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加速工况，则应按手动变速器的要求，

操作档位选择器。 

C.2.5.3.4 减速 

C.2.5.3.4.1 在所有减速工况时间内，应使油门踏板完全松开，离合器接合，当车速降至

10km/h 时，使离合器脱开，但不操作变速杆。 

C.2.5.3.4.2 如果减速时间比相应工况规定的时间长，则允许使用车辆的制动器，以使循

环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 

C.2.5.3.4.3 如果减速时间比相应工况规定的时间短，则应由下一个等速或怠速工况中的

时间补偿，使循环按规定的时间进行。 

C.2.5.3.5 等速 

C.2.5.3.5.1 从加速工况过渡到下一等速工况时，应避免猛踏油门踏板或关闭节气门。 

C.2.5.3.5.2 等速工况应采用保持油门踏板位置不变的方法实现。 

C.2.5.3.6 当车速降低到 0km/h 时（车辆停止在转鼓上），变速器置于空档，离合器接合。 

C.2.6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计算 

C.2.6.1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应由系统主机自动进行计算和修正。 

C.2.6.2 系统主机最后应给出各污染物排放计算结果。 

C.2.6.3 测试过程及结果数据应在系统数据库进行记录存储。 

C.2.7 检测结果记录 

C.2.7.1 轻型汽车瞬态工况检测记录和检测数据的输出，见附件 CA。下列信息在每次检测

完成后，应使用电子表格形式进行记录。 

C.2.7.1.1 检测参数 

1. 测试记录号 

2. 检测站和检测员号 

3. 测功机检测系统或测功机号 

4. 测试日期和最终排放结果时间 

5. 车辆型号和生产企业 

6. 底盘型号和生产企业 

7. 发动机型号、生产企业、汽缸数和排量 

8. 变速器种类和档位数 

9. 基准质量、最大总质量和单车轴重 

10. 驱动方式和驱动轮气压 

11. 车牌号码、车辆识别码（VIN）和车辆登记日期 

12. 供油型式、催化净化器情况和燃油规格 

13. 累计行驶里程数 

14. 车主及其联系方法 

C.2.7.1.2 环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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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对湿度（%） 

2. 环境温度（℃） 

3. 环境压力（kPa） 

C.2.7.1.3 瞬态工况检测数据 

1. 测试时间（s） 

2. 测功机设定功率（kW） 

3. HC 测试值（g/km） 

4. CO 测试值（g/km） 

5. NOX测试值（g/km） 

6. CO2测试值（g/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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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A 

（规范性附件） 

检测结果报告格式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瞬态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测试报告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操作员：         检测驾驶员： 

CA.1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基准质量：         最大总质量： 

单车轴重：                                   底盘型号： 

驱动方式：         驱动轮胎气压： 

变速器型式：                                 档位数： 

发动机型号：         生产企业： 

汽缸数：                                     发动机排量： 

燃油型式：                                   催化转化器情况： 

累计行驶里程：                               燃油规格：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码： 

车辆登记日期：                               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式： 

CA.2 检测设备 

设备认证编码：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 

底盘测功机： 

排气分析仪： 

CA.3 检测环境状态 

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CA.4 检测结果及裁决： 

排气污染物 HC CO NOx 

测试结果（g/km）    

限值(g/km)    

判定结果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裁决 通过/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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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简易瞬态工况法测量方法 

 

D.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本标准 8.1 中规定的简易瞬态工况法测量方法的测试规程。 

D.2 简易瞬态工况法 

D.2.1 试验运转循环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的测试运转循环列入表 C.1，并用图 C.1 加以描述。按运转状态分

解的统计时间列入表 C.2 和 C.3。 
D.2.2 车辆与燃料 

D.2.2.1 试验车辆 

D.2.2.1.1 车辆机械状况应良好，无影响安全或引起试验偏差的机械故障。 
D.2.2.1.2 车辆进、排气系统不得有任何泄漏。 
D.2.2.1.3 车辆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冷却系统等应无液体渗漏。 
D.2.2.1.4 应关闭空调、暖风等附属装备。 
D.2.2.1.5 进行试验前，车辆工作温度应符合出厂规定，过热车辆不得进行测试。 
D.2.2.1.6 车辆驱动轮应位于滚筒上必须确保车辆横向稳定。驱动轮胎应干燥防滑。 
D.2.2.1.7 车辆应限位良好。对前轮驱动车辆，试验前应使驻车制动起作用。 
D.2.2.2 试验燃料 

应使用符合标准的市售燃料，包括：无铅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 
D.2.3 试验设备 

D.2.3.0 前言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简易瞬态工况污染物排放试验设备包括一个至少能模拟加速惯量和

匀速负荷的底盘测功机、一个五气分析仪和一个气体流量分析仪组成的采样分析系统。它可

以实时地分析车辆在负荷工况下排气污染物的排放质量。 
D.2.3.1 排放检测底盘测功机 

D.2.3.1.1 简介 

用于简易瞬态工况的底盘测功机要求至少能模拟车辆在道路行驶的加速惯量，即底盘测

功机通过控制功率吸收单元模拟车辆在道路上匀速和加速工况，减速工况只能通过基本飞轮

部分模拟。或者能够模拟车辆在道路行驶的全惯量的底盘测功机。 
D.2.3.1.2 底盘测功机总体要求 
D.2.3.1.2.1 测功机结构应适用于最大总质量≤3500 kg 的 M 类、N 类车辆。 
D.2.3.1.2.2 测功机应能根据试验记录的车辆参数自动选择加载功率和模拟惯量。 
D.2.3.1.2.3 测功机应有永久性固定标牌，并包括以下内容：测功机制造厂名，系统供应商

名，生产日期，型号，序列号，测功机种类，最大允许轴重，最大吸收功率，滚筒直径，滚

筒宽度，基础转动惯量和用电要求。 
D.2.3.1.3 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 

D.2.3.1.3.1 测功机吸收功率 

测功机总吸收功率包括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和摩擦作用所吸收的功率。在工况模拟中要

求测功机总吸收功率 Pa 等于车辆规定工况的输出功率 Pt 。除非另外说明，测功机显示的功

率数值应该是 Pa值 

 Pa=Pi+Pc+Pf 
式中：  
      Pi——功率吸收单元的吸收功率，kW; 
      Pc——测功机内部磨擦吸收功率，kW; 
      Pf——测功机滚筒与轮胎表面磨擦吸收功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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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1.3.2 测功机的功率设定应考虑车轮与滚筒表面的摩擦损失功率和测功机内部磨擦

损失功率，按下列公式进行功率设定。试验功率显示以千瓦（kW）表示。 
（1）测功机功率吸收单元的吸收功率 Pi 

Pi=Pt-Pc-Pf 
式中：  
      Pt——车辆规定工况的输出功率，kW; 
      Pc——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kW; 
      Pf——测功机滚筒与轮胎表面磨擦损失功率，kW。 

（2）测功机的设定功率值 P 
P=Pi+Pc 

式中：P——设定功率值，kW(根据基准质量和试验工况确定)； 
      Pi——测功机功率吸收单元的指示功率，kW。 
D.2.3.1.3.3 测动机功率吸收装置应满足最大总质量小于 3500 kg的轻型车进行瞬态试验载

荷模拟的要求。 
D.2.3.1.3.4 测功机总吸收功率(Pa)的标定参考 GB 18352.2—2001 附件 CB2 底盘测功机标

定方法。 
D.2.3.1.3.5 测功机内部磨擦吸收功率（Pc）标定 

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包括轴承磨擦损失等）测试，应该在时速 8～80 km/h 的情

况下进行标定，并在系统负荷单元校正完成之后进行。求出速度与磨擦损失损失曲线，来修

正底盘测功机运行负荷。时速低于 8km/h 的情况下测试台架的磨擦损失比较小不进行标定。 
D.2.3.1.3.6 滑行试验 

滑行试验随运行工况、车型和车况不同而不同，底盘测功机应为操作者提供满足在用车

排放检测的滑行试验程序。这个试验是对整个系统运行情况的很好的检测，常常应用于某些

标准试验中。它可以显示出系统是否运行良好。 
D.2.3.1.3.7 应使用电功率吸收装置 

吸收功率应以 0.1 kW 为单位可调。在 0 ℃到 40 ℃环境范围内，测功机预热后吸收功

率精度应为±0.2 kW 或吸收功率的±2%，两者取最大值。满负荷精度为±0.5 kW。 
D.2.3.1.3.8底盘测功机的功率吸收单元必须能够模拟加速状态下惯量产生的负荷，或有惯

量模拟装置。 
D.2.3.1.4 滚筒技术要求 

D.2.3.1.4.1 测功机应装备双滚筒。滚筒直径介于 200 mm 到 530 mm 之间。滚筒中心距应

为 D.2.3.1.4.2 公式计算值，公差为-6.5  mm 到 12.7mm 之间。可采用滚筒位置机构左右可

移动式滚筒或固定滚筒。固定式滚筒内外跨距要求能满足轻型车工况检测的安全要求。 
D.2.3.1.4.2 滚筒中心距要求 

滚筒中心距=（620+D）×sin31.5o 

     式中：D--测功机滚筒直径，mm。 
D.2.3.1.4.3滚筒表面处理应保证轮胎不打滑；滚筒表面干燥；能保证测试距离、速度精度；

轮胎摩损和噪声最小。 
D.2.3.1.5 惯量 

D.2.3.1.5.1 测功机必须具有模拟惯量装置。 
D.2.3.1.5.2 基准惯量 

底盘测功机应安装基准惯量至少为 800 kg 的机械飞轮，或者其它能完全模拟基准惯量

的装置。基准惯量和滑行时间不符的应作量化修正。实际基准惯量应在测功机铭牌或飞轮上

标明。基准惯量公差不得超过指定质量的 2 % 。 
D.2.3.1.5.3 惯量模拟 

D.2.3.1.5.3.1 测功机应能在 800 kg～2500 kg 范围内以加速 1.47 m/s2进行加速瞬态惯量模

拟。机械模拟惯量增量最大为 225 kg 质量增量，电子惯量模拟应能提供 0.5kg 的质量增量。

与规定惯量不符的应作量化修正。 
D.2.3.1.5.3.2 测功机实际转速在 16 km/h～96 km/h 之间，应持续计算惯量模拟误差(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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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量模拟误差按如下公式计算，不得超过被测车辆所选惯量（Iws）的 2% 。 
ΔI =[(IWs-It)／(Iws)]*100% 

 

式中:  ΔI--惯量模拟误差，%； 
       It--测功机模拟总惯量，kg; 

Im--基准惯量，kg; 
V—滚筒转速，m／s; 
Fm—载荷传感器测出的作用在滚筒表面上的力，N; 
Frl—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指示功率在所测出的滚筒速度下所需的加载力，N; 
t--时间，s。 

D.2.3.1.5.4 惯量选择 

    对采用机械惯量飞轮的测功机系统，测试系统应配备独立于飞轮选择系统之外的识别系

统，用以识别在瞬态循环时实际起作用的飞轮。 
D.2.3.1.6 系统响应 

    在测功机控制系统发出命令后，200 毫秒内扭矩响应应达到指定值的 90%，并且在 300
毫秒内达到指定扭矩，误差不得超过 2%，最大扭矩冲击值不得超过扭矩指定值的 25% 。 
D.2.3.1.7 其它要求 

D.2.3.1.7.1 测功机应配备安全限位装置，限位系统应保证施加于驱动轮上的水平、垂直方

面的力对排放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保证不妨碍车辆进出并且能在车辆任何合理的运动状况下

安全限位而不损伤悬架系统。 
D.2.3.1.7.2 测功机应配备车辆冷却装置，在冷却系统启动时，应避免冷却催化转化器。 
D.2.3.1.7.3 测功机应有转鼓转速和速度测量系统。转数测量用于计算车辆行驶速度，速度

测量的精度为±0.16 km/h，当启动速度为 16 km/h 时，转速测量系统应能准确测量 1.47m/s2

的加速度，测量误差小于 2% 。 
D.2.3.1.7.4 测功机系统应能测量车辆当量行驶距离，距离精度为±2% 。 
D.2.3.1.7.5 测功机应适用于车辆的最高安全行驶速度为 130 km/h 。 
D.2.3.1.7.6 测功机应适用于加装防抱死制动系统或牵引力控制系统的车辆。 
D.2.3.1.7.7 测功机具有便于车辆上下的举升和转鼓制动装置。 
D.2.3.1.7.8测功机的安装应保证测试车辆在测功机上试验时处于水平位置，底盘测功机具

有制动车辆和固定车辆的地锚牵连装置。不应使车辆产生任何可察觉的可能会妨碍车辆正常

运行的振动。 
D.2.3.1.7.9测功机力矩的标定是采用重量锤，在某一固定力臂点上标定力矩和校核力传感

器的精度。其误差小于±2 % 。 
D.2.3.1.7.10 测功机转速标定可以采用转速表，转速表响应时间应小于 0.5 s，精度为 1 %
转速值。 
D.2.3.2 排气取样系统 

D.2.3.2.1 取样系统应保证可靠耐用，无泄漏并且易于维护。与被取样气体接触的制造材料

不能污染或改变被分析气体的特征，也不应被取样气体腐蚀。并能适用于试验工况的车辆排

放气温度。 
D.2.3.2.2 取样系统应有水气分离系统和颗粒收集装置，并能将分析样气直接排至室外。 
D.2.3.2.3 取样探头长度至少应为 400 mm，可插入车辆排气管深度至少应为 250 mm。车

辆排气管深度不足 250 mm 的。可以使用排气管扩展装置，但需保证排气背压变化小于 0.25 
kPa 。 
D.2.3.2.4 取样探头所用材料应能在 10 分钟内耐受 579 ℃的高温。膨胀系数差值大于 5 %
的不同材料，不能用于取样探头或其它连接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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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2.5 取样探头在使用时应能保证不从排气管滑出，必要时可使用卡紧装置固定在排气

管上。 
D.2.3.2.6 取样系统应能测试双排气管车辆。使用时应保证两稀释管流量相同。数据处理软

件应考虑双稀释管和单稀释管系统的差异，保证两种情况下都达到同样的精度。 
D.2.3.3 分析设备 

D.2.3.3.1 分析系统应由 HC、CO、CO2、NO、O2 的浓度自动分析仪器和稀释气体流量分

析仪器组成。 
D.2.3.3.2 五气分析仪 

D.2.3.3.2.1 五气分析仪 

简易瞬态工况气体污染物检测应使用下列仪器分析： 
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和二氧化碳（CO2）采用不分光红外法（NDIR） 
一氧化氮（NO）采用电化学法或其它等效方法 

D.2.3.3.2.2 五气分析仪应直接对排放气体进行采样分析。 
D.2.3.3.2.3 温度范围：分析系统及相关部件应在 0~40Co 的特定环境温度下进行操作。分

析仪应能保证有足够的气流以防止温度过高，一旦环境温度超出规定范围或仪器过热，则系

统应能自动关闭。分析仪应能防止分析采样和成分分析系统湿度变化而导致的测量浓度改

变。如有特殊需要，分析系统应具有在任何测试环境条件下都能维持正常操作温度的特性。 
D.2.3.3.2.4 湿度范围：采样系统及相关部件的操作湿度范围为 0%～85% 。 
D.2.3.3.2.5无关气体干扰影响应小于以下限值：HC：±4×10-6，CO：±0.02％，CO2：±

0.20％，NO：±20×10-6。 
D.2.3.3.2.6 五气分析仪应能满足至少 0.2 秒一次（5Hz）的排气浓度测试能力。每次开始

测试前，应对环境温度、湿度进行测量，至少每秒测量一次。计算机对这些数据按每秒平均

值计算。 
D.2.3.3.2.7分析仪应能抗电磁干扰，抗振动冲击。电源为 220 V 50 Hz 的交流电或 12 V 的

汽车直流电。 
D.2.3.3.2.8 仪器量程、精度和重现性要求见表 D.1 和表 D.2 所示。 

表 D.1 五气分析仪量程和精度要求 
精度 精度 

气体 量程 
绝对值 相对值 

量程 
绝对值 相对值 

HC 0-2000×10
-6
 4×10

-6
 ±3% 2001-5000×10

-6
 

5001-9999×10
-6
 

N/A 
±5% 

±10% 

CO 0-10.00% 0.02% ±3% 10.01-14.00% N/A ±5% 

CO2 0-16% 0.3% ±3% 16.1-18% N/A ±5% 

NO 0-4000×10
-6
 25×10

-6
 ±4% 4001-5000×10

-6
 N/A ±8% 

O2 0-25% 0.1% ±5% — — — 

 
表 D.2 气体浓度分析仪量程和重现性要求 

重复性 重复性 
气体 量程 

绝对值 相对值 
量程 

绝对值 相对值 

HC 0-1400×10
-6
 3×10

-6
 ±2% 1400-2000×10

-6
 N/A ±3% 

CO 0-7.00% 0.02%CO ±2% 7.01-10.00% N/A ±3% 

CO2 0-10% 0.1%CO2 ±2% 10-16% N/A ±3% 

NO 0-4000×10
-6
 20×10

-6
 ±3% — — — 

O2 0-25% 0.1%O2 ±3% — — — 

 
D.2.3.3.2.9 分析仪响应时间 

（1）上升时间 
当采样头浓度上升，分析仪对该变化值的响应从 0 上升到 90%时，HC、CO、CO2响应

时间应少于 8s；对于 NO 应少于 12s；对于 O2应少于 15s。 
（2）衰减时间 

当采样头浓度衰减至原值 10%以下时，分析仪对该变化值的响应时间应少于 5s（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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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于 6s）。 
D.2.3.3.2.10 分析仪的标定 

（1）自动调零 
在分析仪器调试之前应进行自动调零，包括 HC、CO、CO2和 NO。使用空气发生器产

生调零空气（也可采用其它方式），当提供输入空气时，其中应包含丙烷的浓度应不超过 100
×10-6；CO 应不超过 100×10-6；CO2应不超过 500×10-6；NO 应不超过 50×10-6。 
（2）分析仪器量程标定 

分析仪器应能保持测试精度。在气体校正时将所有的误差因素都考虑在内，包括噪音、

重复性、漂移、线性、温度和压力值等。考虑校正气体与测试气体相适应，可以使用以下的

校正气体，不确定度±1 % 。 
Ⅰ、调零空气： 

   浓度：O2，20.9%； N2，平衡。 
   不纯度: THC、CO、NO<1×10-6; CO2<200 ×10-6。 

   Ⅱ、低量程标气： 
   200×10-6  C3H8（丙烷） 
   0.50 %      CO 
   6.0%      CO2 
   300 10-6       NO 
   99.99%纯平衡气  N2 

    Ⅲ、高量程标气 
   3200×10-6  C3H8（丙烷） 
   8.00 %      CO 
   12.0%      CO2 
   3000 10-6      NO 
   99.99%纯平衡气  N2 

（3） 校正气体的压力 
在气体校正过程中，如果测试探头的大气压绝对压力变化了 3.4 ×103 Pa，分析仪器的

读数的变化不应该超出 1 %。 
D.2.3.3.3 气体流量分析仪 

D.2.3.3.3.1 简介 

气体流量分析仪由气室、涡漩流量传感器、氧气传感器、抽气机、温度和压力传感器等

组成。使用时五气分析采样管插入排气管中分析原排放污染物浓度，将气体流量分析仪稀释

软管对着排气管，并留有一定的空隙以保证稀释后的流量达到规定值，通过气体流量分析仪

的抽气机吸入车辆排出的全部尾气和部分稀释空气，通过分析得到排气流量。 
气体流量分析仪可以即时地测量排放气体的流量。气体流量分析仪将测量稀释后的气体

的氧含量与原排放气体中的氧含量比较，求得质量稀释的比例，通过稀释比和气体流量分析

仪测得的流量，计算出每一秒的排放体积。然后根据排放体积和五气分析仪测量出来的排放

浓度来计算机动车每一秒排放出来的污染物质量。 
D.2.3.3.3.2 气体流量分析仪结构 

（1）微处理器 
用来控制气体流量分析系统，分析计算从气体分析仪器、气体流量分析仪涡漩流量计

和稀释氧气传感器每一秒中传来的数据。并在测试结束后将结果存储到缓冲区中。它还包括

气体流量分析仪元件所有校正信息。 
（2）锆氧气传感器 

用来测试在测试过程中稀释气体的氧气浓度改变的传感装置。它也可以测量测试开始

时环境空气的氧气浓度。通过与五气分析仪氧气浓度比较，还可以用来计算稀释比率。 
当锆氧气传感器的温度将保持在 700 摄氏度时，可用于烟度测量，它将烧掉所有的颗

粒物质或者浓缩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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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涡漩流量计 
用来测量稀释气体的流量元件，支杆是涡漩流量计的关键性元件。它使气体流经气室的

交叉部件时形成涡漩。这些涡漩的线速度将与气体流量成一定比例。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涡漩

刚从支杆流出后波幅和波幅变化的频率，确定涡漩的流出速率。经稀释流量的校正、标准压

力和温度校正确定排放流量。 
D.2.3.3.3.3 排放气体流量 

气体流量分析仪应对原排放气体进行稀释后再进行分析，标准状态下的排放气体流量计

算公式为： 
排放气体流量＝稀释排放气体流量×稀释比 

D.2.3.3.3.4 质量计算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微处理器使用以下流量公式计算每一秒的质量流量： 
质量排放（克/秒）= 浓度×密度×排放流量 

其中：浓度（CO2、CO、O2、HC、NO）由五气分析仪排放气体采样单元测量得到，标

准状态下，每一种采样气体的密度都采用标准化常数值。 
主机系统进行计算和显示时，气体实测流量应校正为标准状态下的流量。 

D.2.3.3.3.5 技术要求 

D.2.3.3.3.5.1 为了提高气体流量分析仪的精度和寿命，对原排放气体进行稀释后再进行分

析。 
D.2.3.3.3.5.2 各气态物质浓度（CO，%；O2，%2；HC，10-6；NO，10-6）应由气体浓度

分析仪分析得到。气体浓度分析仪需要 5～6 秒的响应时间，而流速分析仪流速值是实时的，

故浓度延时值应由主机系统进行计算，并在缓存区进行缓存。 
D.2.3.3.3.5.3 标准状态下的排放气体流量计算公式为： 

排放气体流量＝稀释排放气体流量×稀释比 
稀释比＝（环境 O2浓度－稀释 O2浓度）/（环境 O2浓度－原始 O2浓度） 

D.2.3.3.3.5.4 环境 O2 浓度应在每次检测车辆未启动前测量，正常环境 O2 浓度应为 20.8
±0.5％，若超出此范围，则应由系统主机控制进行校正。环境 O2 浓度和稀释 O2 浓度应由

气体流量分析仪氧传感器测量，原 O2浓度应由浓度分析仪测量。 
D.2.3.3.3.5.5 气体流量分析仪的标定方法采用 GB18352.2-2001 标准中的附录 CF4CVS 系

统的标定方法。 
D.2.3.3.4

 
其它测量装置       

D.2.3.3.4.1 湿度计相对湿度检测量程为 5%到 95%，允许误差为满量程的±3%以上。 
D.2.3.3.4.2 温度计检测量程为-32℃～45℃，精度为±3℃ 。 
D.2.3.3.4.3 气压计检测量程为 80kPa～110kPa(600mmHg～820mmHg)，环境温度 0℃～40
℃时最小允许误差为测量值的 1%。 
D.2.3.3.4.4 转速表和发动机转速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应小于 0.5s，允许误差为 1%转速值。 

D.2.3.3.4.5 计时器允许误差在 10 到 1000s 范围内应为读数的 0.1%。 
D.2.3.3.4.6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应满足表 D.3 的要求： 

表 D.3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 

项      目 分  辨  力 

HC 1×10-6HC（正已烷当量） 
NO 1×10-6 NO 
CO 0．01 %CO 
CO2 0．1 %CO2 
O2 0．1 %（选择项） 
转速  10r/min 
速度 0.1km/h 

原排放气体氧气浓度周围空气氧气浓度

稀释气体氧气浓度周围空气氧气浓度
稀释比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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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 0.1kW 
相对湿度 1% 
干球温度 1℃ 
气压计压力 1kPa 

D.2.3.4 测试过程控制和显示软件 

D.2.3.4.1 检测程序、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应自动化。软件应能根据车辆参数数据库自动设

置车辆载荷。应通过实时数据系统进入主机系统数据库得到车辆确认信息。通过车牌和车辆

确认信息，应能获得足够的车辆记录信息。对主机系统未包含的车辆数据手工输入应做明确

提示。 
D.2.3.4.2 系统应配备清晰可见的司机引导装置（司机助）。引导装置应不断显示所需速度、

试验工况秒数、驾驶实际速度和时间、发动机转速、使用制动情况以及必要的提示和警告。

引导装置还应能显示试验和设备状况以及其它所需信息。 
D.2.3.4.3 系统应能实时记录和显示试验过程数据，并能自动进行计算和修正。 
D.2.4 检测准备 
D.2.4.1 试验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9℃～40℃ 
     相对湿度：<85% 
D.2.4.2 开始试验前，应记录以下信息，如果是主机数据库已有的，则直接调用数据库数据。 

1. 底盘型号 
2. 制造厂名 
3. 车辆型号 
4. 汽缸数 
5. 发动机排量（升） 
6. 变速器种类 
7. 基准质量 
8. 车辆识别码（VIN） 
9. 牌照号码 
10. 燃油技术（化油器或电喷等） 
11. 催化净化器情况 
12. 累计行驶里程数 
13. 车主及其联系方法 

D.2.4.3 在循环开始前应记录环境温度、绝对湿度和气压表压力，至少每秒测量一次，取 2min
平均值。 
D.2.4.4 检查待测车辆状况是否正常，不符合要求的不得进行测试。 
D.2.4.5 试验设备准备与设置 

D.2.4.5.1 分析仪器预热，应在通电后 30min 后达到稳定。在 5min 内未经调整，零位及

HC、CO、NO、CO2 的量距读数应稳定在精度要求范围内。 
D.2.4.5.2 取样系统应在关机前至少连续清洗 15 min，若为反吹清洗则不少于 5min。 
D.2.4.5.3 取样探头至少应插入汽车排气管 250mm,，如此深度不能保证，应加长排气管。 

D.2.4.5.4 对独立工作的多排气管应同时取样。 
D.2.4.5.5 在每次开始试验前 2min 内，分析仪器应完成自动调零、环境空气测定和 HC 残

留量的检查。 
D.2.4.5.5.1 用零气体对 HC、CO、CO2、NO 和 O2进行自动调零。 
D.2.4.5.5.2 环境空气经取样探头、软管、过滤器和水气分离过滤，由采样泵送入分析仪后，

应直接记录 5 种被测气体的浓度，不需要再进行修正。 
D.2.4.5.5.3 分析仪应测定环境背景污染水平和 HC 残留量。当采集的环境背景样气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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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C<7×10-6、CO<0.02%，NO<25×10-6。（2）取样系统中 HC 残留量浓度高出环境背

景样气浓度不超过 7×10-6时，仪器可以使用。 
D.2.4.5.6 测功机预热 

测功机开机应预热，测功机停机或不满足温度要求时应自动预热待机。 
D.2.4.5.7 滑行试验 

    开机应预热后，根据底盘测功机设定的程序进行滑行试验，滑行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简

易瞬态工况的排放检测。 
D.2.4.5.8 简易瞬态工况载荷设定 

在进行排放检测前，系统应根据车辆参数自动设定测功机载荷，或根据基准质量设定试

验工况吸收功率值。可采用表 D.4 的推荐值。 
表 D.4 在 50km/h 等速时吸收驱动轮上的功率 

测功机吸收功率（P）kW 基准质量（RM） 

kg A 类
1）
 B 类

2）
 

RM≤750 1.3 1.3 

750< RM≤850 1.4 1.4 

850< RM ≤1020 1.5 1.5 

1020< RM ≤1250 1.7 1.7 

1250< RM ≤1470 1.8 1.8 

1470< RM ≤1700 2.0 2.0 

1700< RM ≤1930 2.1 2.1 

1930< RM ≤2150 2.3 2.3 

2150< RM ≤2380 2.4 2.4 

2380< RM ≤2610 2.6 2.6 

2610< RM 2.7 2.7 

注：1）适用于轿车车辆； 

    2）适用于非轿车车辆和全轮驱动的车辆；  

            3）对于基准质量大于 1700 kg 的非轿车车辆或全轮驱动的车辆，表 D.4 中功率值应

乘以 1.3。 

D.2.5 检测程序 
D.2.5.1 根据需要在发动机上安装冷却水和润滑油测温计等测试仪器。 
D.2.5.2 车辆驱动轮停在转鼓上，将分析仪取样探头插入排气管中，深度为 400mm 以上,
并固定于排气管上。 
D.2.5.3 按照试验运转循环开始进行试验 

D.2.5.3.1 启动发动机 

D.2.5.3.1.1 按照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启动装置，启动发动机。 
D.2.5.3.1.2 发动机保持怠速运转 40s。在 40s 终了时开始循环，并同时开始取样。 
D.2.5.3.2 怠速 

D.2.5.3.2.1 手动或半自动变速器 

（1）怠速期间，离合器接合，变速器置空档。 
（2）为了按正常循环进行加速，车辆应在循环的每个怠速后期，加速开始前 5s 离合器脱开，

变速器置一档。 
D.2.5.3.2.2 自动变速器 

在试验开始时，放好选择器后，在试验期间，任何时候不得再操作选择器，但除了 D2.5.3.3.3
所述情况或选择器可以使超速档工作外。 
D.2.5.3.3 加速 

D.2.5.3.3.1 进行加速时，在整个工况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使加速度恒定。 
D.2.5.3.3.2若加速度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如有可能，超出的时间应从工况改变的复合

公差允许的时间中扣除，否则，必须从下一等速工况的时间内扣除。 
D.2.5.3.3.3 自动变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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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加速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则应按手动变速器的要求，操作档位选择器。 
D.2.5.3.4 减速 

D.2.5.3.4.1 在所有减速工况时间内，应使加速踏板完全松开，离合器接合，当车速降至

10km/h 时，离合器脱开，但不操作变速杆。 
D.2.5.3.4.2 如果减速时间比响应工况规定的时间长，则应使用车辆的制动器，以使循环按

照规定的时间进行。 
D.2.5.3.4.3如果减速时间比响应工况规定的时间短，则应在下一个等速或怠速工况时间中

恢复至理论循环规定的时间。 
D2.5.3.5 等速 

D.2.5.3.5.1 从加速过渡到下一等速工况时，应避免猛踏加速板或关闭节气门。 
D.2.5.3.5.2 等速工况应采用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的方法实现。 
D.2.5.3.6 循环终了时（车辆停止在转鼓上），变速器置于空档，离合器接合。同时停止取

样。 
D.2.6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计算和试验结果修正 
D.2.6.1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应由系统主机自动进行计算和修正，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时间排放质量（g／s）＝浓度×密度×气体总流量 
D.2.6.2 气体污染物密度和气体流量都应修正为标准状态下的对应值。 
D.2.6.3 系统主机最后应给出各污染物排放因子计算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排放因子（g／km）＝单位时间排放质量（g／s）／车辆单位时间当量行驶距离（km／s） 
D.2.6.4 一氧化氮（NO）的测量值应由系统主机自动进行计算和修正后，以氮氧化物（NOX）

的形式表示，氮氧化物（NOX）用二氧化氮（NO2）当量表示。 
D.2.6.5 试验过程及结果数据应在系统数据库进行记录存储。 
D.2.7 检测结果记录 

轻型汽车简易瞬态工况检测记录和检测数据的输出，见附件 DA。下列信息在每次检测

完成后，应使用电子表格形式进行记录。 

D.2.7.1 检测参数 

1．测试记录号 
2．检测站和检测员号 
3．测功机检测系统或测功机号 
4．测试日期和最终排放结果时间 
5．车辆型号和生产企业 
6．底盘型号和生产企业 
7．发动机型号、生产企业、汽缸数和排量 
8．变速器种类和档位数 
9．基准质量、最大总质量和单车轴重 
10．驱动方式和驱动轮气压 
11．车牌号码、车辆识别码（VIN）和车辆登记日期 
12．供油型式、催化净化器情况和燃油规格 
13．累计行驶里程数 
14．车主及其联系方法 

D.2.7.2 环境参数 

1．相对湿度（%） 
2．环境温度（℃） 
3．环境压力（kPa） 

D.2.7.3 简易瞬态工况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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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试时间（s） 
2．测功机设定功率（kW） 
3．HC 测试值（g/km） 
4．CO 测试值（g/km） 
5．NOx 测试值（g/km） 
6．CO2测试值（g/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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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A 

（规范性附件） 

检测结果报告格式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简易瞬态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测试报告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操作员：                          检测驾驶员：                       
 
DA.1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基准质量：                     最大总质量：                    
单车轴重：                                  底盘型号：                      
驱动方式：                     驱动轮胎气压：                   
变速器型式：                                档位数：                         
发动机型号：                   生产企业：                       
汽缸数：                                    发动机排量：                     
燃油型式：                                  催化转化器情况：                 
累计行驶里程：                              燃油规格：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码：                      
车辆登记日期：                              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式：            
 

DA.2 检测设备 

设备认证编码：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                   
底盘测功机：                         
排气分析仪：                         
 

DA.3 检测环境状态 

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DA.4 检测结果及裁决： 

排气污染物 HC CO NOx 
测试结果（g/km）    
限值(g/km)    
判定结果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裁决 通过/未通过 
 
 
 
 
 
 
 
 
 
 


